輔仁大學 會計系學會 
會務會議規則
中華民國96年09月17日輔仁大學會計系學會 第4次會務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會計系系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除另有規定者外，有參加表決代表半數以上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前項應出席代表之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缺席之人數計算之。

第二條
本會議出席人員如下:

1.會長
2.副會長
3.活動總幹事
4.行政總幹事
5.各股代表

第三條
本會議各股代表之產生，依本會會務會議規則第七條規定辦理之。 

第四條
本會務會議標準流程如下:
1. 司儀宣布開會
2. 主席提示前次會議決議結果 
3. 各股報告前次會議決議執行進度並檢討
4. 各股提出新議案
5. 四大幹部提出新議案及檢討
6. 臨時動議
7. 司儀宣布散會 
第五條(動議時機與種類)
臨時動議：無其他原訂議程之提案時提出。 
附屬動議：在有關的動議進行討論時提出
第六條 
本會議由會長召開主持並由三大幹部副會長擔任司儀，每星期至少召開一次。
經會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連署請求召開臨時會議時，會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如有全校性重大事項，會長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務會議。 

第七條 
本會議開會時，除四大幹部外，各股應有超過半數以上代表列席。並應於會議召開前一日通報行幹會議當日列席代表之名單。 
本會議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列席，並提出報告。 

第八條
本會議為明瞭會務之實際情況並詳為記錄，各股出席代表之工作進度及報告提案應於會議前兩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行幹並列入會議議程。
本會議口頭補充報告以不超過20分鐘為原則。 

第九條
 ˙提出本會議之議案，除由各股或各活動負責人提案外，提案
   並應經由四大幹部一致通過方可執行。
 ˙提案如須合併，或不予列入議程，應由各股或各活動負責人 
   向主席說明原因。 
 ˙臨時動議案件須有出席人員十分之一附議始可成案。超過開
   會預定時間，不得提出臨時動議。 

第十條
原輪值主席因故不能主持本會議時，應提前二日指定代理主席。 

第十一條
 ˙本會議開會時出席代表應親自出席，如當日因事故不克出
   席時，由經核定之代理人代為出席，不得委託非學會成員
   出席，未請假者視為缺席。
 ˙本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出席，不得開議，非有出 
   席人員過半數之同意，不得為決議。惟經出席代表二分之
   一以上（含）之決議認定屬特別重大事項，非有出席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同意，不得為決議。 

第十二條
經決議之議案除復議後不得再行提出，復議動議應於該次會議未散會前
由大會出席人員過半數同意之。 

第十三條
本會議就審議案件所為之決議，如會長認為有窒礙難行者，應交下次會
議或臨時校務會議覆議，覆議結果仍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校
長應執行校務會議之決議。 

第十四條
本會議以行政總幹事為業務承辦單位，負責協調與議事工作，議程於會
議前一日送交出席人員。開會時應由學術股全程記錄，保留三年。

第十五條
快會時由學術股擔任會議記錄負責人。
會議記錄應紀錄事項有:

1.會議名稱及會次
2.會議時間、地點
3.主席、司儀、各股列席表
4.報告事項
5.選舉事項、選舉方法、票數及結果
6.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
7.其他重要事項

會議記錄應於會議隔日由學術股彙整完畢後交由四大幹部審核，由記錄負責人簽名表示對其內容負責，公佈於相關網站。
紀錄負責人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十六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照內政部公布施行之會議規範暨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會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